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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

,

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南京钢联”

)

通知

,2015

年

5

月

21

日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期间

,

其一致行动人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钢联合”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公司股份

193,787,600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5.00%,

该等股份均为解除限售存量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减持股份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元

／

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南钢联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大宗交易

５．０３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５

南钢联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竞价交易

５．８１－５．８３ ３８７

，

６００ ０．０１

南钢联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大宗交易

５．２１ ６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合计

／ ／ ／ １９３

，

７８７

，

６００ ５．００

本次减持前

,

南京钢联持有南钢股份股票

1,896,084,598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48.92%;

南钢联合持有南

钢股份股票

346,717,272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8.95%

。 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南钢股份

2,242,

801,870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57.87%

。

本次减持后

,

南京钢联持有公司股份

1,896,084,59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2%;

南钢联合持有公司解除限

售存量股份

152,929,672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3.95%

。 南京钢联及南钢联合共持有公司股份

2,049,014,27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7%

。南京钢联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后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南京钢联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南钢股份

股票代码

:600282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住所

: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通讯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一致行动人

: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住所

: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通讯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股份变动性质

:

股份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签署日期

: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

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

,

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

常用词语释义

南钢股份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钢联、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南钢联合、一致行动人 指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本报告书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基本情况

名称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卸甲甸

法定代表人 杨思明

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４４７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８６７３７２６－８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钢材销售；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５９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１１２６８６７３７２６８

股东构成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３０％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

１０％

）。

通讯方式

０２５－５７０７３１１４

2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杨思明 男 董事长 中国 江苏˙南京

郭广昌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上海

汪群斌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吴启宁 男 董事 中国 江苏˙南京

黄一新 男 董事、总裁 中国 江苏˙南京

吕 鹏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陶 魄 男 董事 中国 江苏˙南京

上述人员均未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拥有居留权

,

且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1

、基本情况

名称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法定代表人 杨思明

注册资本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１９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４８２０４６６－０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

氧［压缩的］、氮［压缩的］、氩［压缩的］、氧及医用氧［液化的］、氮［液化

的］、氩［液化的］的生产及自产产品销售；钢铁冶炼、钢材轧制、自产钢

材销售；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生产；自产产品销售；装卸、搬运；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矿业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５３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１１２７４８２０４６６０

股东构成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１００％

通讯方式

０２５－５７０７３１１４

2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同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钢联“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南钢联合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钢联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南钢联

合与南京钢联构成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减持前

,

南京钢联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钢联合合计持有南钢股份股票占其总股本的

57.87%

。南京钢联

本次减持南钢股份股票

,

有利于优化其股东结构

,

增强股票流动性

,

提高市场投资者参与的积极性。

作为控股股东

,

南京钢联将从各个方面积极支持南钢股份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

,

实现钢

铁主业向价值链的上游提升、向下游产业链高端制造业延伸

,

并做大节能环保、钢铁电商、信息化等新兴产业

和新业务模式。南京钢联培育的新业务、新业态

,

条件成熟后也将优先植入南钢股份。

二、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南京钢联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钢联合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作出继续减持南钢股份

股票的安排

,

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变动前

,

南京钢联持有南钢股份股票

1,896,084,598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48.92%;

南钢联合持有南

钢股份股票

346,717,272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8.95%

。 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南钢股份

2,242,

801,870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57.87%

。

2015

年

5

月

21

日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

份

193,787,600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5.00%

。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减持股份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元

／

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南钢联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大宗交易

５．０３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５

南钢联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竞价交易

５．８１－５．８３ ３８７

，

６００ ０．０１

南钢联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大宗交易

５．２１ ６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合计

／ ／ ／ １９３

，

７８７

，

６００ ５．００

本次减持后

,

南京钢联持有南钢股份股票

1,896,084,598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48.92%;

南钢联合持有南

钢股份股票

152,929,672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3.95%

。 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南钢股份

2,049,

014,270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52.87%

。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南钢股份股票。

三、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

2015

年

4

月

24

日

,

南京钢联及南钢联合签署《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南钢联合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193,787,600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5.00%

。

(

详见

2015

年

4

月

25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签署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减持南钢

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

1

、

2015

年

2

月

10

日至

2015

年

2

月

27

日收盘

,

南京钢联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16,

060,000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0.41%,

交易价格区间为

3.46

元

/

股

~3.75

元

/

股。

2

、

2015

年

2

月

10

日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收盘

,

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28,

133,984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0.73%,

交易价格区间为

3.47

元

/

股

~3.69

元

/

股。

3

、

2015

年

3

月

2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收盘

,

南京钢联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234,

666,959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6.05%,

交易价格区间为

3.50

元

/

股

~5.18

元

/

股。

4

、

2015

年

3

月

25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收盘

,

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102,

507,240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2.64%,

交易价格区间为

4.51

元

/

股

~5.13

元

/

股。

5

、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4

月

2

日收盘

,

南京钢联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44,

140,900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1.14%,

交易价格区间为

4.96

元

/

股

~5.07

元

/

股。

6

、

2015

年

4

月

9

日至

2015

年

4

月

24

日

,

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

份

581,362,800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15.00%,

交易价格区间为

5.15

元

/

股

~6.61

元

/

股。

7

、

2015

年

5

月

21

日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南钢

股份

193,787,600

股

,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5.00%,

交易价格区间为

5.03

元

/

股

~5.83

元

/

股。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南京钢联、南钢联合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股票简称 南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一致行动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持股数量：

２

，

２４２

，

８０１

，

８７０

持股比例：

５７．８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一致行动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变动数量：

１９３

，

７８７

，

６００

变动比例：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杨思明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2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杨思明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2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000863� � � �公告编号:2015-038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发出。

2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时间

:2015

年

5

月

22

日。

3

、会议召开方式

:

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4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黄辉先生主持。

6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股权的议案》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三湘”

)

拟出售其持有的深圳市三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9%

股权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资产出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39)

。

独立董事丁祖昱、郭永清、石磊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2

、关于资产出售的公告

;

3

、独立董事意见。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股

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000863� � � �公告编号:2015-039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出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三湘股份”、“上市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三湘”

)

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与深圳市晟达源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晟达投资”

)

签订

了《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

拟出售上海三湘持有的深

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圳三新”或“三新房地产公司”

)9%

股权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

截至本公告之日

,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同

华评估”

)

出具了评估报告

,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净资产审计报告

,

公司非公开发行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之重大资产重组。依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

一

)

出售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1

、 交易双方当事人名称

收购方

:

深圳市晟达源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出让方

:

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司

2

、 交易标的

上海三湘持有的深圳三新

9%

股权。

3

、 交易事项

上海三湘出让其所持有的深圳三新

9%

股权。

4

、 出售股权价格

根据中同华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

,

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深圳三新股东全部股权价值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为

340,379.31

万元。根据上述评估结论

,

经双方确认

,

深圳三新

9%

股权交易作价为

30,634

万元。

5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6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1)

本次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

例未超过

50%;

2)

本次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告营业收入的比例未超过

50%;

3)

本次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

例未超过

50%

。

7

、协议签署日期

上海三湘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与晟达投资签订了《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二

)

交易审批情况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9%

股权的议案》

,

独立董事丁祖昱、郭永清、石磊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晟达源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东滨路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Ｅ

座一单元

１７Ｂ

法定代表人 袁志强

实际控制人 袁志强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１１７７９９２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

经营范围

商务信息咨询、商业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公关策划、承办经

批准的商务文化交流活动、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投资信息咨询、投资

项目策划；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等。

主要股东 袁志强持股

９５％

，邓庆元持股

５％

。袁志强和邓庆元系夫妻关系。

2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晟达投资是新设立的投资公司

,

截至本公告日

,

除持有深圳三新

4%

股权外

,

无其他实质性经营业务。

3

、晟达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4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袁志强

,

男

,1962

年

1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1981

年进入中国农业银行株洲市分行工作

,2003

年开始从事企业

经营管理

,

先后投资创立了深圳市三湘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现任深圳市三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湖南商会副会长

,

深圳市房地产业协会资深会员、深圳湾口岸片区治

安联合促进会会长等职务。

袁志强创立的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深圳湾开发建设了三湘海尚花园

,

整个小区建设在深

圳、广东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2010

年开始先后被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国主流媒体评为“宜居深圳

三十大拓荒牛”、“深圳最具市场竞争力楼盘”、“深圳地产十大贡献力人物”、“深圳房地产开发二十强企业”

等荣誉称号。

袁志强控制的公司的持股关系如下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标的基本概况

本次出售资产标的为上海三湘持有的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股权。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Ｅ

一单元

１７Ｅ

法定代表人 袁志强

实际控制人 袁志强

注册资本

７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９５９３４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８６５６１８２９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

屋租赁。

主要股东

深圳市三湘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８０．３７％

股权，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５．５０％

股权，深圳市晟达源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

股权，深圳市新村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０．１３％

股权，。

2

、本次交易标的主要股东情况

(1)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三湘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外运路粤鹏大厦

３０Ａ

法定代表人 戴伯强

实际控制人 袁志强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１５４１８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５０４５７８７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房地产开发。

持股比例 持有深圳三新

８０．３７％

股权。

(2)

公司名称 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３３３

号

法定代表人 黄辉

实际控制人 黄辉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８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６８８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１０６３０３３７９２７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外），房地产开发、经营，科技开发以

及上述范围的业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持股比例 持有深圳三新

１５．５％

股权

本次交易其他股东均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3

、本次出售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

、公司获得标的资产的时间、价格、方式

2008

年

1

月

,

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深圳市三湘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深圳

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5%

的股权

,

受让价格为

15,015.00

万元。

5

、标的资产的财务情况

依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沪专审字【

2015

】

31010121

号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净资

产审计报告

,

以及深圳三新的财务报表

,

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３－３１／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总额

２

，

５３１

，

１２７

，

４８６．０７ ２

，

５４６

，

２４７

，

８５３．５４

负债总额

１

，

５７６

，

２１４

，

１７９．１４ １

，

５８９

，

８２１

，

８９４．８６

净资产

９５４

，

９１３

，

３０６．９３ ９５６

，

４２５

，

９５８．６８

营业收入

２２

，

２５９

，

６３３．１６ ２３２

，

３７１

，

７１２．１５

营业利润

－１

，

８０６

，

９６３．５６ ６７

，

３４６

，

０１６．８３

净利润

－１

，

５１２

，

６５１．７５ ５０

，

２４３

，

６２２．７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２

，

２２０

，

１０９．６８ －６９

，

５４６

，

０６９．０９

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外均为审计后数据。

6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同华评估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2014)

第

682

号《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评估结论如下

: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深圳市三

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后资产账面价值为

254,601.57

万元

,

负债为

159,409.17

万元

,

净资产为

95,

192.40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三新房地产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40,379.31

万元

,

比审计后账面净资

产增值

245,186.91

万元

,

增值率

257.57%

。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评估值主要增值原因为

:

流动资产增值

,

主要系存货开发产品

(

商品房

)

增值

,

三新房地产公司存货开发产品账面值仅反映企业账

面成本

,

考虑到本次评估的开发产品为已建成并取得深圳市房地产权证的商品房

,

因此

,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

法反映的委估房地产公允市场价值作为评估值。同时由于委估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

近年来深

圳市南山区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

,

带动该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发展

,

促使当地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不断上涨

,

形成评估公允市场价值大于其投资成本

,

从而导致评估增值。

非流动资产增值主要为投资性房产和固定资产中房产增值

,

由于三新房地产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

资产中房产账面以成本法核算

,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反映委估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中房产的公允市场

价值

,

近年来深圳市南山区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

,

带动该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发展

,

促使当地房地产市场价格

不断上涨

,

形成公允市场价值大于房产的帐面成本

,

从而导致评估增值。

7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8

、本次交易不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股权转让协议基本情况

1

、协议双方

甲方

:

深圳市晟达源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

:

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司

2

、成交金额

标的股权转让对价

:

人民币叁亿零陆佰叁拾肆万元整

(RMB 306,340,000.00)

。

3

、支付方式

(1)

晟达投资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的五日内向上海三湘支付购买价款的

80%,

即人民币

245,072,000.00

元作为预付款。

(2)

协议签订之日起的十日内

,

且下述前提条件已满足的情况下

,

晟达投资向上海三湘支付购买价款中

剩余的

20%:

人民币

61,268,000.00

元。

交割条件如下

:

标的股权转让获得晟达投资股东会的批准

,

并出具批准股权购买的有效决议

;

标的股权转让获得三湘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上海三湘股东会的批准

,

并出具批准股权购买的有效决

议

;

标的股权转让获得深圳三新股东会的批准

,

出具批准股权转让的有效决议

;

同时

,

深圳三新的其他股东

均书面放弃对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4

、协议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预期的标的股权转让应于交割日生效。

交割日的定义如下

:

下述四项前提条件全部被满足、且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协议签订日后三个月。

(1)

标的股权转让获得晟达投资股东会的批准

,

并出具批准股权购买的有效决议

;

(2)

标的股权转让获得三湘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上海三湘股东会的批准

,

并出具批准股权购买的有效

决议

;

(3)

标的股权转让获得深圳三新股东会的批准

,

出具批准股权转让的有效决议

;

同时

,

深圳三新的其他股

东均书面放弃对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4)

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其地政府部门根据以协议、章程以及为此目的递交的任何其他文件

,

批

准工商变更登记。

如果到交割日

,

上述所列的任何前提条件未能满足

,

协议将被视为无效和未生效

,

任何一方应向对方退

还已获得的价款

,

并不得因此而得到任何赔偿。

(

三

)

交易需履行的程序及其进展

1

、晟达投资

晟达投资全体股东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出具《股东会决议》

,

同意受让深圳三新

9%

股权。

2

、上海三湘

上海三湘股东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出具《股东决定》

,

同意转让深圳三新

9%

股权。

3

、深圳三新

深圳三新全体股东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出具《股东会决议》

,

同意上海三湘将深圳三新

9%

股权转让给晟达

投资

,

深圳三新的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4

、三湘股份

三湘股份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9%

股权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

(

三

)

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中同华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

,

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深圳三新股东全部股权价值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为

340,379.31

万元。根据上述评估结论

,

经双方确认

,

深圳三新

9%

股权交易作价为

30,634.00

万元。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

不涉及关联交易情况

;

不涉及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此前公司出售深圳三新

4%

股权的情况

2014

年

12

月

19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

股权的议案》

,

以

13,615.17

万元的价格出售深圳三新

4%

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12

月

20

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关于资产出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93)

2014

年

12

月

22

日

,

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完成了股东变更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

,

上海三湘持有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5%

股权。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本次交易的原因

深圳三新的公司运作理念与三湘股份的战略思想存在差异

,

为保证公司快速周转模式

,

提高公司资产

周转率

,

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

公司决定出售该项资产。

(

二

)

本次交易本身预计获得的损益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上市公司实现快速周转模式

,

收回的资金将用于公司新的土地储备、项目建设等

房地产业务

,

公司的现金流量将更加充沛

,

财务状况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

持续盈利能力也会进一步的增

强。

此次股权转让如能顺利完成

,

预计将产生约

23,704.00

万元的投资收益

,

将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

影响。

(

三

)

交易对方支付能力及公司款项收回的风险判断

截至公告披露日

,

晟达投资已向上海三湘支付了足额转让价款人民币

30,634.00

万元

;

董事会认为

,

上市

公司不存在款项收回的风险。

八、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

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

:

1

、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

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2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能提高公司资产周转率

,

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

3

、本次交易对价依据评估价值

,

交易价格的公允

,

保障了上市公司利益。

4

、本保荐机构对本次交易无异议。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

公司对本次交易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交易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

,

能提高公司资产周转率

,

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

本次交易对价依据评估价值

,

交易价格的公

允

,

保障了上市公司利益。上述交易事项既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以上意见

,

我们认为上述交易是公平、公开、合理的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

3

、股权转让协议

;

4

、出售资产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

5

、评估报告

;

6

、持续督导机构的核查意见。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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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临时议案》

;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取消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加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集情况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4:45

在公司

7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闻心达先生主持。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分别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

2014

年

5

月

12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

,

并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会议的召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8

人

,

代表股份

112,392,617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1202%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

,

代表股份

78,039,203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691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3

人

,

代表股份

34,353,414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4290%

。

四、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6

人

,

代表股份

44,858,914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6183%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

代表股份

10,505,5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893%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3

人

,

代表股份

34,353,414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429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加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

并通过了全部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89,866,39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9.9576%;

反对

800,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123%;

弃权

21,725,6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3,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330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2,332,69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7843%;

反对

800,6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7847%;

弃权

21,725,6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3,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310%

。

议案

2: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89,861,59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9.9533%;

反对

800,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123%;

弃权

21,730,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334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2,327,89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7736%;

反对

800,6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7847%;

弃权

21,730,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417%

。

议案

3: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89,861,59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9.9533%;

反对

22,329,91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19.8678%;

弃权

201,1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8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2,327,89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7736%;

反对

22,329,91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49.7781%;

弃权

201,1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83%

。

议案

4: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07,39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1.2555%;

反对

54,532,62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48.5198%;

弃权

25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4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2,056,39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8763%;

反对

32,549,91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72.5606%;

弃权

25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7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31%

。

议案

5: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89,861,59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9.9533%;

反对

800,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123%;

弃权

21,730,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334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2,327,89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7736%;

反对

800,6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7847%;

弃权

21,730,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417%

。

议案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聘请股票恢复上市保荐人以及股份托管、转让相关事宜》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89,861,19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9.9529%;

反对

800,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123%;

弃权

21,730,8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9,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334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2,327,49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7727%;

反对

800,6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7847%;

弃权

21,730,8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9,6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426%

。

议案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未决诉讼预计负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89,798,71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9.8973%;

反对

864,48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692%;

弃权

21,729,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3335%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2,265,00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6334%;

反对

864,488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9271%;

弃权

21,729,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395%

。

议案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惠州高尔夫球场俱乐部物业回购款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89,798,71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9.8973%;

反对

864,48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692%;

弃权

21,729,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3335%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2,265,00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6334%;

反对

864,488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9271%;

弃权

21,729,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395%

。

议案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桑拿承包费等相关款项》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79,578,71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0.8042%;

反对

864,48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692%;

弃权

31,949,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8.426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2,045,00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8509%;

反对

864,488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9271%;

弃权

31,949,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2220%

。

议案

10:

听取《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89,861,59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9.9533%;

反对

800,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123%;

弃权

21,730,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334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2,327,89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7736%;

反对

800,6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7847%;

弃权

21,730,419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417%

。

议案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临时议案》

总表决情况

:

11.01.

候选人

:

王亿群 同意股份数

:66,694,448

股

11.02.

候选人

:

王芝强 同意股份数

:86,494,654

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11.01.

候选人

:

王亿群 同意股份数

:21,143,448

股

11.02.

候选人

:

王芝强 同意股份数

:42,529,248

股

六、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林、李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

,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

,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2

、北京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588� � �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201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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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公司联合成都朗铭置业有限公司、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本公司占有

40%

股

份

,

成都朗铭置业有限公司占有

25%

股份

,

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有

35%

股份

)

通过招拍挂方式以总

价人民币陆亿零柒佰柒拾肆万肆仟贰佰捌拾肆元整

(

人民币

607,744,284

元

)

竞得成都市

GX2015-18(251/211)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宗地一」

)

及总价叁亿贰仟伍佰陆拾肆万陆仟柒佰玖拾元整

(

人民币

325,646,790

元

)

竞得成都市

GX2015-17(251/211)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宗地二」

)

。

该两宗地块位于高新区大源组团西片区

(

桂溪街道办事处大源村

1

组、铜牌村

4

组

)

。宗地一出让面积

:39,

589.87

平方米

;

建筑面积

:

不小于

39,589.87

平方米

,

不大于

100,954.2

平方米

(

其中可兼容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的

建筑面积比例不大于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的

10%);

建筑密度

:

不大于

26%;

绿地率

:

不低于

30%;

规划用途

:

居

住、商业。宗地二出让面积

:24,015.24

平方米

;

建筑面积

:

不小于

24,015.24

平方米

,

不大于

57,636.6

平方米

(

其中

可兼容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的建筑面积比例不大于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的

10%);

建筑密度

:

不大于

26%;

绿地

率

:

不低于

30%;

规划用途

:

居住、商业。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739� � �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2015-04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桦甸油页岩综合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自

2008

年以来

,

根据公司战略安排

,

投资开发桦甸油页岩综合

项目。历经多年艰苦努力

,

公司自主研发的瓦斯全循环油页岩干馏工艺在吉林成大弘晟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成大弘晟

")

取得了工业化应用的成功

,

同时

,

在资源规划、工程设计、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营等多方面

,

桦

甸油页岩综合项目为公司继续推进新疆宝明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成大弘晟投产后

,

由于受到多种内外部因素影响

,

迟迟未能达到设计能力。尤其是受国际原油市场油价

下跌影响

,

自

2014

年第四季度开始

,

成大弘晟经营进一步恶化。

2014

年下半年国际油价由

90-100

美元

/

桶跌至

2015

年第一季度

40-50

美元

/

桶

,

国内页岩油价格由

4,600-

5,100

元

/

吨跌至

2,800-3,200

元

/

吨。成大弘晟

2014

年亏损

44,524

万元。

2015

年成大弘晟采取多项措施

,

包括减少矿井产量、降低干馏炉生产负荷

,

减员降薪等

,

降低亏损。但由

于油价仍然维持在低位运行

,2015

年第一季度成大弘晟亏损

9,678

万元。

2015

年第一季度

,

成大弘晟页岩油平均售价

3,150

元

/

吨

,4

、

5

月份平均油价跌至

3,000

元

/

吨左右。虽然公

司采取多种措施

,

努力压缩各项成本和费用

,

但是目前的油价仍然不能覆盖生产运营成本

;

而且油价在短期

内没有大幅回升的迹象。为了更好的应对目前的严峻形势

,

最大限度的降低亏损

,

公司决定近期停止成大弘

晟的矿井、干馏厂的生产运营活动

;

未来

,

公司将视能源市场状况做出合理安排。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